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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、國立屏東大學學士班轉學招生持境外學歷證明

切 結 書 

 

考生           報考 貴校 108 學年度日間學士

班             學系（聯招群）    年級轉學考（暑假)，

請准予先行以境外學校之學歷證明（外國、大陸地區、香港

或澳門）辦理報名，並保證於錄取後報到時，繳交「大學

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」、「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」、

「香港澳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」所規定之相關證明文

件，若未如期繳交或經查不符合教育部相關法令規定及貴

校報考條件，即便已獲錄取並註冊入學，本人自願接放

棄錄取資格或撤銷學籍之處分，絕無異議。 

 
此致 

國立屏東大學招生委員會 
 

學校名稱（外文）︰ 

學校名稱（中文）︰ 

學校所在國別︰ 

學校地址︰ 

考生         具結（請簽名） 
民國 108 年    月    日


